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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與山西汾酒銷售公司訂立獨家協議

本公告乃由銀基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本集團」）
自願作出，以提高本公司之透明度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銀基貿易發
展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（「深圳銀基貿易」）已與山西杏花村汾酒銷售有限責任公司（「山
西汾酒銷售公司」）訂立兩份獨家經銷協議（「獨家協議」）。山西汾酒銷售公司乃一
間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公司，主要從事銷售汾酒品牌之白酒。就董事於
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、盡悉及確信，山西汾酒銷售公司乃與本公司或其關
連人士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並無關連之獨立第三方。

根據獨家協議，深圳銀基貿易已獲得經銷權，可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日至二零一五
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在中國大陸市場獨家經銷兩種汾酒產品，即(i)53度汾酒（紅
汾世家壹號）；及(ii)53度汾酒（紅汾世家玖號）。

透過獨家協議，本集團可擴闊其中低端產品組合。

承董事會命
銀基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梁國興

香港，二零一三年九月四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梁國興先生（主席）、王晉東先生及章美思女
士；非執行董事武捷思先生、陳陞鴻先生及柯進生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洪瑞坤
先生、馬立山先生及張民先生。


